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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5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0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公告》

称，将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中喜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变更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。同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<房屋租赁合同>暨关联

交易的公告》，称你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未名集团”）补充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租赁期限

自 2015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止，费用 617.47 万元。

针对该项关联交易议案，你公司董事于秀媛投反对票，监事会以 1 票

同意，2 票反对，未审议通过该项议案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补充说明以下内

容： 

1、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三年对你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，请你公司说明变更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，

是否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存在重大意见分歧，截止目前前述保留意见

所涉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2、针对补签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，你公司董事于秀媛投反对票

的理由为：债券募集资金已支付 2018 年至 2019 年房租及物业费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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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万元，办公场所重复租赁，合同无法认可。监事于文杰反对理由

为：该合同为以前年度补签合同，具体合同条款无法确认。监事闫雪

明反对理由为 2018 至 2019 年度办公场所租赁费已支付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上述反对理由详细说明补签租赁合同的具体原因和合理

性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，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输送

利益，并说明关联交易是否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2）结合公司法、公司章程等规定说明上述议案未经监事会审议

通过的法律效力。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当日披露《关于签订<设备转让合同>的公告》称，你

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为推进搬迁、尽快恢复其盈利能力，与营口

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营口化工”）签订了《设备转让

合同》，合同约定未名天源将自有设备及技术转让给营口化工，交易

价格为 4,600 万元，而未名天源仅持有营口化工 30.56%的股份。请你

公司结合营口化工股权结构、实际控制人情况、未名天源和营口化工

目前生产经营情况、主营业务、主要财务指标说明未名天源向参股公

司转让上述设备的原因和合理性，预计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以

及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

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

3 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